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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7              证券简称：南极电商               公告编号：2024-029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广告合作合同的公告 

一、合同签署概况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持续推动品牌升级、营销升级，

加大销售推广、提升品牌影响力，公司于2024年6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订广告合作合同的议案》，公司拟与驰众

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驰众广告”）进行广告投放合作，合作期间为2024年6

月24日起至2025年1月26日，广告投放费用合计为2亿元人民币。 

公司旗下拥有“南极人”、“BASIC HOUSE”、“卡帝乐鳄鱼”、“精典泰迪”、“贝

拉维拉”、“MIND BRIDGE”、“Jucy Judy”等10余项知名品牌，建立了多元化的品

牌矩阵及丰富的品类体系。 

公司对品牌授权业务进行了结构优化与转型，确立了自营零售、战略合作授

权服务及时尚系列授权服务三大业务板块。秉持用户至上的理念，以市场需求和

消费者满意为强驱动，持续打造好品牌、好商品、好服务，让消费者获得合理价

格下更有质量的消费体验，让品牌成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持续大幅提升营销推

广，大幅提升品牌影响力，强化消费者情感纽带，提升市场份额，实现价值转化。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事

项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行为，经公司董事会审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与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交易对方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驰众广告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074909591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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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宁波大榭开发区海光楼202-8室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黎琳 

成立日期：2013年08月08日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

务，视频播放相关的软硬件技术的自主研发、设计、应用、转让，自有视频播放

技术成果的转让，提供视频播放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2、公司与驰众广告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未与驰众广告发生类似交易。 

4、经查询，驰众广告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该交易对方信用状况良好，具备

较好的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甲方：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驰众广告有限公司 

2、合作内容 

广告发布内容：南极人系列，甲乙双方一致确认，广告发布内容甲方可根据

实际情况增加【BASIC HOUSE，MIND BRIDGE，卡帝乐鳄鱼】等其他品牌，乙

方不得因此加收任何其他费用。 

广告发布媒体：中国商业楼宇液晶电视联播网套装（LCD-A1、LCD-A2、LCD-

A3或LCD-A4）；智能屏（选点） 

广告发布合作期间：2024年6月24日起至2025年1月26日结束 

广告发布费用：在合作期间内投放人民币200,000,000元（大写：贰亿圆整）

的广告 

3、责任归属及纠纷解决方案 

3.1 若甲方对乙方的广告发布有异议，应最晚于当期广告发布结束之日（即

本合同或双方另行签署的确认文件约定的每个广告投放期的最后一日）

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并向乙方提供书面且详细的清单、

出错证明（包括完整记录楼宇标志，广告位出错状况及所处位置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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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或图片资料），由双方进行核实确认。经乙方核实且书面确认的，

乙方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对甲方进行补偿。如甲方逾期未向乙方提出书

面异议的或虽提出书面异议但未提供出错证明的，均视为甲方认可了乙

方已按本合同之约定履行了提供广告发布服务的全部义务且发布投放

的广告符合甲方的要求。 

3.2 甲方未按期付款的，每逾期一日，支付给乙方相当于未付款项万分之五

的金额作为违约金。如甲方逾期付款超过 7 天的，乙方有权停止刊播广

告且无须通知甲方亦无须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届时如给乙方造成损失的，

由甲方负责赔偿。 

3.3 若发生甲方违反本合同之约定的、或违反相关法规规定被相关部门停止

发布广告的、或致使乙方受到影响无法正常发布广告等相关情况发生，

不影响甲方向乙方支付相应已发布的广告发布费，且由此给乙方造成损

失的，由甲方负责赔偿。 

3.4 如本合同涉及配赠，则该相关配赠仅限用于本次合作，不作为今后参考，

乙方有权根据实际合作情况以及相应刊挂率情况，随时调整配赠数量与

方式。 

4、不作为义务 

除订立与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之需要外，未经对方事先同意，任何一方

不得擅自使用、复制或许可第三方擅自使用、复制对方提供的商标、标

志、商业信息、广告设计资料、技术及其他资料。双方对本合同及附件

内容以及在履行本合同中所知晓的有关对方的任何商业资料及信息均应

当严格保密，包括但不限于价格、价格折扣、配赠情况等，不得在未获

得对方书面认可的情况下将此类资料或信息直接及间接透露给任何第三

方知悉。 

5、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由本合同的解释或履行而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原告经营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败诉方

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保函费等合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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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签订广告投放合同将提高公司品牌的知名度及促进产品销售，预计会增加公

司销售收入，也会产生固定的销售费用。 

五、风险提示 

未来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受到不可避免且不能克服的突发性事件的影

响，导致合同延缓履行、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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